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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3

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融资租赁事项概述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计划与烟台国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性售

后回租合同》，开展一笔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本金为10,000万元，租

赁期限为36个月（自起租日起算）。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融资租赁事项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与烟台国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无关

联关系，本次融资租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孙宪法先生代表公司办理与该融资机构融资有关的事项，所有

内容以签订的合同文件为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烟台国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住所：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观海大厦A座13楼

3、企业类型：融资租赁服务

4、法定代表人：包溢

5、注册资本：5亿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87247383X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第三类医疗设备租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第一类医疗设备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烟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9、关联关系：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经查询，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拥有的部分设备。标的资产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拟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出租人：烟台国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3、标的物：机器设备

4、租赁本金：10,000万元人民币

5、租赁期限：36个月

6、租金支付方式：按季度支付

7、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在支付最后一期租金时一并支付名义货价（留

购价款）以取回租赁物所有权，除非双方另有特别约定。承租人在本合同项下的

全部租金、租前息、应付的所有款项和名义货价（留购价款）按约定付清后，出

租人将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8、名义货价/留购价款：人民币（大写）壹拾元整。

9、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五、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公司融资结构，满

足公司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使公司获得经营需要的长期资金支持，不会影响

公司对租赁标的物的正常使用，不涉及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该业务的开展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